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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原則是中國政府處理香港、澳門和

台灣問題的基本原則。根據這一原則，香港和澳門在

回歸後擁有高度的自治權和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

終審權，從而形成獨立於中央的單獨法域，而台灣亦

有其獨立的單獨法域，這便出現了複雜的“一國兩制

三法系四法域”的區際法律衝突。中國國際私法學界

主流觀點認為，可以通過類推適用國際私法規範、制

定統一的衝突法規範、制定統一的實體法規範三個步

驟解決這一衝突。年輕學者認為可以通過管轄權選擇

的方式解決法律適用問題。考察中國大陸的司法審

判，類推適用國際私法規則是統一的實踐。然而，法

院在選擇法律時，對本地法有天然的偏好。在各法域

享有最高立法權的現實下，類推適用國際私法規則解

決衝突法仍然是必要的選擇，同時應該加強各法域間

的司法合作。 
 

 
一、“一國兩制”與區際法律衝突的產生 

 
(一)“一國兩制”原則 
“一國兩制”原則是中國領導人創造性的將和

平共處原則運用於國家統一的偉大創舉，是中華民族

“和而不同”思想在處理民族團結問題的偉大實

踐。一國兩制的構想原本是為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來

的，後被運用於解決香港和澳門回歸問題。1984 年中

英兩國政府正式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

顛政府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

合聲明》，1987 年中葡兩國政府也正式簽署了《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

的聯合聲明》，“一國兩制”政策先後為英國政府和

葡萄牙政府所接受，並最終於 1997 年和 1999 年在香

港和澳門成為現實。至於台灣地區，雖然仍未與大陸

進行任何政治議題的談判，但和平統一已經成為兩岸

人民的共識。“一國兩制”政策必將在大陸和台灣未

來的政治進程中發揮關鍵的作用。 
具體而言，“一國兩制”是指：一個中國、兩種

制度、高度自治。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

香港、澳門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

完整不容分割；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

和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兩制長期共存，兩岸和平

共處，四地共同發展。香港、澳門和台灣作為中國的

特別行政區擁有高度的自治權，他們在各自的領域內

享有行政管理權、最高立法權和最高司法權。 
“一國兩制”原則的偉大實踐，創造性的解決了

中國國家統一問題，但是在法律領域也催生了獨特的

複雜的區際法律衝突。 
 
(二) 中國區際法律衝突的產生 
法律衝突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法律同時

調整一個相同的社會關係而在這些法律之間產生矛

盾的社會現象。1 區際法律衝突是指在一個國家內部

不同地區的法律制度之間的衝突，或者說是一個國家

內部不同法域之間的法律衝突。2 通常情況，一個具

有獨特法律制度的地區被稱之為一個法域。如果一個

國家內部存在數個具有獨特法律制度的地區，它就是

一個具有數個法域的國家。區際法律衝突是多法域國

家的產物。 
隨着中國恢復對香港和澳門行使主權台灣最終

同大陸走向統一，根據“一國兩制”國策，在民商事

法律領域，香港、澳門和台灣保持原有的法律制度不

變，中國將出現“三法域、四法系”的局面，即中國

大陸實行社會主義法制，隸屬社會主義法系；香港依

然實行原有的判例法，隸屬英美法系；澳門和台灣踐

行原有的實踐，隸屬傳統的大陸法系。同時，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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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門和台灣分別構成平等的獨立的法域。由於

內地、香港、澳門和台灣各地之間的人員往來日益增

多，各地區實施不同的法律，互為獨立的法域，在區

際民商事交往中，當某一爭議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

地區時，究竟適用哪個地區的法律處理爭議的問題，

即區際法律衝突問題，就會不可避免的產生。 
中國多法域國家的形成是由於國家領土的回歸

和分裂國家的統一形成的，因而中國區際法律衝突具

有鮮明的特點。它是一種特殊的單一制國家內的區際

法律衝突；既有屬於同一社會制度的法域之間的法律

衝突，例如香港、澳門和台灣相互之間的法律衝突，

又有屬於不同社會制度法域之間的法律衝突，例如中

國大陸和香港、澳門、台灣之間的法律衝突；既有同

一法系的法域之間的衝突，例如台灣和澳門之間的衝

突，又有不同法系之間的衝突，例如大陸與香港，大

陸與澳門、台灣，香港與澳門、台灣之間的衝突；中

國區際法律衝突有時也表現為各地區的本地法和其

他地區適用的國際條約之間以及各地區適用的國際

條約之間相互的衝突。且在立法方面，各法域都有自

己的最高立法機構，在司法方面，各法域都有自己的

最高司法機關，中國區際法律衝突，無法通過立法或

者司法的途徑解決。因此，中國區際法律衝突的情況

極為複雜。 
 
 

二、中國區際法律衝突解決路徑的理論探討 
 
(一) 主流觀點 
中國區際法律衝突自 20 世紀 80 年代就已經引起

了廣大理論研究者的關注，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以

後，國際私法學者更是撰寫了大量文章探討中國區際

法律沖入的解決路徑。3 其中，主流的觀點是從衝突

法到實體法的三步論。即首先，中國內地、香港、澳

門和台灣分別制定自己的區際衝突法或者類推適用

各自的國際私法來解決區際法律衝突，因為中國區際

法律衝突的特殊性決定了這一階段是過渡性的，短暫

的；其次，制定全國統一的區際衝突法，用以解決區

際法律衝突，由於制定全國統一的區際衝突法需要各

法域的充分理解和協商，需要逐漸推進全面統一，因

此這一階段應是一個相對長期和穩定的階段；最後，

仍然在充分協商和協調的基礎上，通過在某些問題上

制定全國統一的實體法或者上述各地區分別採用相

同或類似的實體法，以便在所涉問題上避免和消除區

際法律衝突。4

國際私法學者對區際法律衝突解決途徑的主流

觀點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是鑒於中國實行“一國兩

制”國策長期不動搖，在各個地區之上並不存在最高

的立法機關，要制定施行於全國範圍的統一衝突法規

範和統一實體法規範幾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務。並且，

四法域因為歷史原因法律傳統差異巨大，即使同為大

陸法系的台灣和澳門，其法律傳統亦不相同。台灣立

法直接借鑒日本民法，間接繼受德國民法，屬於大陸

法系中的德國法系，澳門民法受葡萄牙立法影響，間

接繼受法國民法，屬於大陸法系中的法國法系，因此

希望通過四法域的協商，消滅衝突法和實體法上的差

異，消除法律衝突，就連最權威的國際私法學者韓德

培先生也認為“可取而不可行”。5

 
(二) 新的思路 
近年來，有青年學者另闢蹊徑，對於中國區際法

律衝突的解決路徑提出了新的觀點，即通過雙重管轄

權的確認解決區際法律衝突。6 具體而言，任一法域

法官在解決涉及另一法域的爭議時，首先依據法院地

法律管轄權確認原則確認管轄權，在該法院有管轄權

的前提下，法官再依照本法域的衝突規範確定案件的

準據法。如果準據法為該法域的實體法，就由該法院

行使管轄權，依照本法域的實體法審理案件。如果準

據法為外法域的實體法，那麼法院就放棄管轄權，由

該準據法所屬的法域的有管轄權的法院管轄。這種通

過管轄法院的選擇作為解決區際法律衝突的途徑確

實令人耳目一新，也確實能夠有效的解決區際法律衝

突。但是這一區際法律衝突解決方法涉及到各地區法

院管轄權的協調與讓與，涉及到一國民事程序法的根

本性修改，因此，在各法域沒有統一最高立法機關和

司法機構的情況下，亦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此外，仍有青年學者摒棄漸進式的區際法律衝突

解決方法，主張在大陸和台灣地區直接實行統一的民

商法，根本消除可能存在的法律衝突。這種觀點認

為，大陸和台灣地區民商法同宗同源，雖然經過歷史

的分割，大陸更多的繼受前蘇聯的立法傳統，但是海

峽兩岸血脈相通，文化相通，風俗相近，法律之間表

現的衝突僅是表象的。隨着海峽兩岸經貿交往的增

多，兩者之民商法領域走向統一是可以實現的。7這

種觀點是在考察了大陸和台灣民商法的立法實踐上

得出的結論，具有一定的說服力，但是在大陸和台灣

地區不存在統一立法機關的情況下，在大陸和台灣仍

然實行不同社會制度的歷史時期，期冀海峽兩岸在民

商法領域走向統一，可能性無疑是微乎其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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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區際法律衝突解決途徑的實證分析 
 
在北大法寶司法案例數據庫中搜索“涉港”民

商事案件，共計 902 件；“涉澳”民商事案件，共計

54 件；“涉台”民商事案件，共計 155 件，涉及物權、

債權、知識產權、侵權、海事海商、公司、證券、保

險、票據等多個領域的法律爭端。考察這些司法案

例，各級法院通過類推適用國際私法規則作出判決。 
 
(一) 司法實踐 
在物權案件中，法院參照涉外案件，適用“物之

所在地法”解決糾紛。例如，在陳玉娥訴夏玉嬌等財

產權屬糾紛案[(2004)海南民初字第 46 號]中，海南中

院稱：由於原被告系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因此本案

為涉港案件，根據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和最高人民法

院的司法解釋，涉港案件參照涉外案件處理，又由於

本案屬於土地使用權權屬糾紛，根據最高人民法院

《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

解釋》第 186 條之規定，本案應中國的法律和行政法

規進行審理和判決。 
在合同案件中，法院參照涉外案件，適用“當事

人協議選擇的法律”，和“最密切聯繫原則”解決糾

紛。例如，在胡平訴鄧容華民間借貸糾紛案[(2010)
東二法民四初字第 180 號]中，廣東省東莞市第二人

民法院認為，本案被告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故本

案是涉港案件，由於原被告均同意使用中華人民共和

國法律處理本案糾紛，因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

審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糾紛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

規定》第 4 條第 1 款“當事人在一審法庭辯論結束前

通過協商一致，選擇或者變更選擇合同爭議應適用的

法律的，人民法院應予准許”的規定，本案的準據法

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又如，在深圳天某物流快

遞有限公司與劉某運輸合同糾紛上訴案中，廣東省深

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本案是涉港運輸合同糾紛，

合同訂立時未約定適用的法律，糾紛產生後當事人對

適用的法律問題未能達成一致意見。因為本案貨物的

物主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深圳天某公司是在深圳

市註冊的企業，運輸合同目的地也在深圳，且貨物已

經中國大陸境內，只是由於沒有合法的入境手續，因

走私被海關罰沒。因此，根據最密切聯繫原則，應使

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作為處理本案爭議的準據法。 
在侵權糾紛中，法院參照涉外案件，適用的最多

的是“當事人協議選擇的法律”“根據最密切聯繫

原則確定的法律”和“侵權行為地法律”。例如，在

馮小平與海南興華房地產有限公司等財產損害糾紛

上訴案[(2011)瓊民三終字第 27 號]中，海南省高級人

民法院認為，上訴人系香港居民，因此本案屬於涉港

侵權糾紛，侵權行為地和原審被告海南中行的住所地

均在海南省海口市，由於當事人沒有協議適用法律，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

44 條的規定，本案適用內地法律審理。 
 
(二) 實證分析 
中國法院對於涉及香港、澳門和台灣的民商事案

件，參照涉外案件，處理法律適用問題，有效的解決

了區際法律衝突問題。 

但是，考察大陸法院在處理這一類爭議時存在一

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即法院有擴大本地法適用的傾

向。在這些案件中，法院雖然援用了多個不同的國際

私法規則，但是最終都選擇了法院地法即中華人民共

和國法律。其中，在當事人沒有明確選擇法律的情況

下，無論是有關合同的法律爭議，還是有關侵權的法

律爭議，甚至連不當得利糾紛，都援引賦予法院極大

自由裁量權的最密切聯繫原則。且法院在適用這一原

則時，無需經過複雜的分析比較，與案件的任何與法

院地的聯繫均可以被法院解釋為案件與法院地存在

最密切聯繫。因此這一原則成為法院適用本地法的最

常用的法律依據。 

例如，在盛俊訴陳岱宗股權轉讓糾紛案[(2011)海
中法民三初字第 13 號]中，海南省海口市中級人民法

院認為，由於本案原被告轉讓的股權中有部分為主香

港註冊公司的股份，故本案屬於涉港案件，根據最高

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應當比照涉外案件進行處理。

由於雙方當事人沒有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應適用的法

律，因此應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國家的法律。

由於涉案合同的簽訂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因此應

確定中國內地法律作為本案審理的實體法。在本案

中，法院沒有經過分析比較，就認定合同締結地構成

與案件具有最密切聯繫的地點。 

又如，在深圳市美某某有限公司與深圳市大某某

有限公司等不當得利糾紛上訴案[(2011)深中法民四

終字第 278 號]，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本案當

事人一方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參照《最高人民法

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

題的意見》第 178 條的規定，本案為涉港不當得利糾

紛。涉案當事人未選擇解決糾紛的法律，依照最密切

聯繫原則，本案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為解決糾紛

的法律。在本案中，法院有擴大本地法適用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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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根據 201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

律適用法》第 47 條：不當得利、無因管理，適用當

事人協議選擇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

當事人共同經常居所地法律；沒有共同經常居所地

的，適用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發生地法律。在這一規

定中，最密切聯繫原則根本不是不當得利的法律適用

依據。 

即使根據衝突規範的指引，需要使用外法域的法

律，法院也往往通過外國法無法查明的情形，適用法

院地法律。尤其涉及香港地區的時候，更是如此。香

港實行判例法，案例構成正式的法律淵源，而習慣於

根據法典進行判案的法官，對於香港的判例無所適

從，從而也就使無法查明的情形大大增加。例如在美

亞保險公司上海分公司訴香港東航船務有限公司海

上貨物運輸合同貨損貨差代位求償糾紛案[(2003)滬
海法商初字第 207 號]中，廣州海事法院認為：本案

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貨損貨差代位求償糾紛。被告香

港東航屬香港企業法人，因此本案為涉港案件，應參

照涉外民事關係的法律適用原則處理。根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 145 條第 1 款和《海商法》第

269 條的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

爭議所適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本案提單

背面條款約定，本提單所證明的合同應當受英國法調

整。該項約定應認定為提單所證明的合同雙方的真實

意思表示，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共利益，合法

有效。但是，當事人有義務提供約定的英國法律。本

案原告和被告上海民生沒有提供，被告香港東航僅提

供了一份英國律師的意見，不能作為英國法的證明。

本院也無法查明。因此，本案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

法律作為處理本案的準據法。 
 
 

四、中國區際法律衝突解決的路徑選擇 
 
(一) 類推適用國際私法規範 
通過上述對司法案例的考察和分析可以看出，理

論界的探討與爭鳴似乎並未給司法實踐部門帶來太

多的紛擾。筆者認為，大陸法院類推適用國際私法規

範的方法，在“一國兩制”的現實下，可以繼續作為

解決中國區際法律衝突的有效方法。原因在於以下兩

個方面： 
其一，雖然形成中國區際法律衝突的原因比較特

殊，在“三法域四法系”的現狀下，各法系民商法差

異顯著，但是大陸與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的民商事糾

紛與單純的涉外糾紛相比，卻並沒有特殊之處，以合

同和侵權爭議為主，當事人圍繞着合同的履行與否，

當事人責任的大小，以及賠償責任的承擔等問題展開

爭議。 
其二，中國國際私法規則體現了國際私法的最新

發展趨勢，可以有效的解決區際法律衝突。2010 年由

全國人大通過，2011 年 4 月 1 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是國際私法領域的最

新立法。它吸收了當今國際私法學理論研究領域最新

的成果，體現了國際私法領域最新的立法動向。 
例如，在物權法領域，《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

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 36 條規定：不動產物權，適

用不動產所在地法律。第 37 條規定：當事人可以協

議選擇動產物權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

用法律事實發生時動產所在地法律。這一立法體現了

物權領域，無論是不動產還是動產均適用物之所在地

法的立法趨勢，同時對於動產，立法賦予當事人在法

律適用上的自由選擇權，體現了國際私法領域連接點

從僵化走向彈性的趨勢。在債權法領域，《中華人民

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 41 條規定：當

事人可以協議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

的，適用履行義務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

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與該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

法律。這一立法體例同樣遵循了債權法領域的最新發

展動向，即合同自體法理論。為了限制法院法官過大

的自由裁量權，中國立法要求首先適用特徵性履行地

法律，其次再適用最密切聯繫原則尋找合適的法律。

第 44 條規定：侵權責任，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但

當事人有共同經常居所地的，適用共同經常居所地法

律。侵權行為發生後，當事人協議選擇適用法律的，

按照其協議。對於侵權行為，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已

經成為普遍的原則，當事人協議選擇的法律同樣體現

了衝突規範由僵硬走向靈活的趨勢。 

中國先進的國際私法規範可以為無論是國際法

律衝突還是國內法律衝突提供有效的法律選擇。但

是，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

專門用以解決中國與外國的法律衝突問題，將之適用

於中國國內的區際法律衝突，有違“一國主權”之

嫌。中國內地法院“參照適用”的做法，可以很好的

解決這一問題。 

 
(二) 加強區域間司法合作 
大陸法院在類推適用國際私法規則解決區際法

律衝突的過程中所存在的明顯偏好大陸法律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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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實踐部門已經開始了這方面

的探索。2007 年 7 月，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及其轄區

內的 8 個台商較為集中地區的基層法院設立“維護台

商合法權益合議庭”，2009 年全市法院全部設立“涉

台案件審判庭”，在審理涉台案件的時候，邀請台灣

地區相關人士擔任調解員。從而加強兩個地區在相互

法律的理解和應用方面的合作。 

亦不容忽視。其根本原因在於法院法官對於本地區的

法律更為熟悉，對於另外法域法律知之甚少或者根本

不知。這就會出現一旦需要適用外法域法律，法官不

知法從而無法審判的情形。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不

在於制定通行於全國的統一民商法規範，因為在當前

的歷史現狀下，這一設想不符合實際，並且在可以預

見的未來幾十年也不具有現實可行性，而在於加強各

法域間的司法合作，尤其是法院法官之間的司法合

作，使他們瞭解、知悉並最終掌握對方的民商事立

法，從而加強法院在審理涉及彼法域的案件時適用彼

方法律的自信。 

 
 

[本文受浙江工商大學訴訟法中心課題資助，課題編號

為 SDSS2012YB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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